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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8月14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的一份报告，这是在 2002 年 7

月 23日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任主席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分发的。 

 请将此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斯图尔特·埃尔登（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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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8月14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的报告 

1. 检察官谨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所进行调查和起诉的

现状。 

2. 法庭目前正面临危机。由于缺乏证人出庭，法庭司法工作正受到损害，而这

是难以获得卢旺达当局的充分合作造成的。 

3. 2002年 1月，卢旺达两个 1994年种族灭绝罪受害者协会（伊库卡和阿维加）

宣布打算中止同法庭合作，呼吁其成员不要到阿鲁沙作为证人出庭。该协会第一

指控法庭雇用种族灭绝罪涉嫌人担任被告调查员，第二指控对证人的保护不够。

因此造成严重的局面，由于没有必不可少的起诉证人，正在处理的卡杰利杰利、

尼伊泰盖卡和胡塔雷等几个案件被严重拖延。法庭书记官长果断努力建立一个联

合委员会，调查这两个协会的指控，未获成功。书记官长和检察官还作出其他努

力，以便处理这些指控，并且如果发现指控属实，则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4.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争取卢旺达政府的帮助。在尼伊泰盖卡案件，法庭庭

长纳瓦尼特姆·皮莱法官主持下的审判分庭“被迫休庭”。2002年 6月 19日，该

分庭决定提请“卢旺达当局注意同法庭合作的法律义务”，并请“卢旺达当局确

保便利排定为案件作证的证人旅行”。 

5. 卢旺达政府称这些协会是独立的，不能强迫他们同法庭合作。然而，2002

年 3月 6日这两个协会的主席给法庭书记官长的信显然是通过卢旺达政府外交部

长发出，由外交部秘书长签字的。信中宣布，只要他们的担心得不到解决，就不

会继续合作。卢旺达政府似乎有能力解决这种危机，而且实际上，缺乏合作可能

产生于卢旺达当局本身的态度。最近为证人签发旅行核准书和旅行证件的官方程

序发生了变化就是证据，致使证人更难离开卢旺达到阿鲁沙国际法庭作证。 

6. 对卢旺达当局中止合作，检察官深感关切。最近几个月，卢旺达当局的立场

表现出各种形式，最近几周更为强硬。在一个案件中，卢旺达当局未提供驳回不

在犯罪现场申辩所必需的有关伪造旅行证件的官方资料。多次请求获得卢旺达政

府授权，以暂时移交若干被扣押的证人，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些证人的证言

对于正在审理中的案件的诉讼是必不可少的。 

7. 虽然公开宣称对待证人的方式是造成中止合作的原因，但检察官得到可靠消

息，真正的原因是在别的地方。卢旺达境内的权势者强烈反对检察官履行法庭授

权，调查据称卢旺达爱国军人员 1994 年犯下的罪行。尽管卡加梅总统过去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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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作出过保证，对于多次提出的有关这些调查的请求，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帮助。

目前，卢旺达当局没有真正的政治意愿，在他们解释为具有政治性的工作领域提

供帮助，而显然，检察官只是在具体执行自己的司法授权。 

8.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现阶段实际上无法对据称卢旺达爱国军 1994 年犯下

的罪行进行调查。 

9. 此外，能否获得必要的证人，在未来几周按计划继续进行目前的审判，仍然

不能肯定。 

10. 这种性质的行为从根本上打击了国际法庭履行其授权的能力。因此，检察官

认为有必要将此事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